附件

[bookmark: _GoBack]石嘴山市惠农区排水管网滨河大道段改造项目滨河大道水系泵站排水管道建设方案暨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查意见

2025年9月2日，受自治区水利厅委托，自治区河湖事务中心在银川组织召开石嘴山市惠农区排水管网滨河大道段改造项目滨河大道水系泵站排水管道建设方案暨洪水影响评价审查会议。参加审查会议的有特邀专家，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水利厅规划计划处、河湖管理处、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水文水资源监测预警中心，石嘴山市水务局、惠农区水务局、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惠农分局等单位的代表。审查组听取了中城名华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石嘴山市惠农区排水管网滨河大道段改造项目涉河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和黄河和润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关于《石嘴山市惠农区排水管网滨河大道段改造项目滨河大道水系泵站排水管道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价报告》）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审查意见如下。
一、该项目建设可有效补齐惠农区城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区排水系统功能，解决城区内涝问题，改善城区环境面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意工程建设。
二、基本同意项目建设方案中提出的在黄河第三排水沟入黄口上游2km处建设该项目，上距黄河QSD43测淤断面1.4km，下距石嘴山水文站3km。该段黄河岸线功能分区为控制利用区。
三、基本同意该建设项目涉河排水泵站及排水管道按L型布置，在惠农区园艺镇康乐东路与滨河大道交叉口黄河河道管理范围线外侧70m处新建排水泵站，泵站出水管道向北至康乐东路，转向东沿康乐东路穿过滨河大道，排入第三排水沟后汇入黄河。
四、基本同意《评价报告》设防标准20年一遇，河段设计洪峰流量为6230m³/s，泵站排水管道断面相应洪水位为1091.43m。
五、基本同意《评价报告》提出的洪水影响评价结论。黄河河道管理范围以内涉河建设项目有排水管道、消能井和排水沟。工程施工不设围堰，不占用河道行洪断面。工程建成后对本河段河道行洪能力、分流比、主河槽流速等无影响，对河道泄洪、防凌无影响；对石嘴山水文站水文测验无影响。
六、基本同意《评价报告》提出的消除或减轻影响的措施。建设项目在建设、运行、管理过程中应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及河道管理的规定。
七、惠农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建设项目的监管责任单位。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根据项目行政许可批复，将施工安排报惠农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施工安排应包括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情况和施工期防汛（或防凌）措施。
八、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管理，加强水环境保护，严禁向河道内弃渣、排污。施工结束，各种临时设施及废弃物必须清除出河道管理范围。
九、运行管理期间，项目建设管理单位（或运行管理单位）应加强建设项目日常监管，制定可行的防汛应急预案，同时与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保持沟通联系，当发生预警洪水、水库排沙等紧急情况时，运行管理单位应疏散人员，避免发生安全事故和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未经许可，不得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增其他建筑物、构筑物，不得影响河道行洪及防汛抢险。
十、项目建设涉及的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由建设单位负责与有关方面协商解决。其中雨洪水排口的设置应报有关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十一、建设及运行管理单位应接受项目所在地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建设单位应在竣工验收三个月内向惠农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资料。
十二、项目建成以后，水利部门今后若在本项目区河道管理范围内实施水利工程，建设单位应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安排调度。

